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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應連同引言及收錄本手冊所用縮寫語及其他術語的辭彙一起細閱。若使用

本手冊的網上版本，可按動其下面劃有藍線的標題，以接通有關章節。 

 

————————— 

 

目的 

說明金管局就監管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IRRBB) 及監察認可機構的

IRRBB的風險承擔所採用的方法。 

分類 

金融管理專員以建議文件形式發出的非法定指引 

取代原有指引 

2018年12月14日發出的IR-1「利率風險管理」(V.2) 

2024年7月22日發出的通告「巴塞爾委員會重新校準銀行帳內利率風險

的利率震盪 

2021年3月30日發出的通告「備用參考利率：暫行申報指引 」 

2018年8月31日發出的通告「銀行帳利率風險 ― 適用範圍」 

 

適用範圍 

所有認可機構 

結構 

1. 引言 

1.1 辭彙 

1.2 背景 

1.3 範圍 

1.4 實施 

2. IRRBB的來源 

2.1 摘要 

2.2 差距風險 

2.3 息率基準風險 

2.4 期權風險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IN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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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信用利差風險 

3. IRRBB的影響 

3.1 摘要 

3.2 盈利角度 

3.3 經濟價值角度 

3.4 隱性虧損 

4. IRRBB的監管制度 

4.1 目標及程序 

4.2 巴塞爾委員會的原則 

4.3 考慮因素 

4.4 監察IRRBB(盈利分析法) 

4.5 檢視資本充足程度(經濟價值分析法) 

4.6 衡量內部制度是否足夠的準則 

5. 計量IRRBB風險承擔的本地標準框架 

5.1 標準EVE風險計量值 

5.2 附有選擇權的現金流分類 

5.3 無期限存款 

5.4 標準利率震盪情境 

6. 認可機構本身進行監察 

6.1 董事局及高級管理層的責任 

6.2 資產及負債管理委員會 

6.3 獨立的風險管理 

7. 風險管理政策、程序及管控 

7.1 涵蓋範圍 

7.2 新服務及策略 

7.3 風險計量、監察及管控 

7.4 壓力測試 

7.5 限額 

7.6 內部管控及獨立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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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巴塞爾的IRRBB管理原則 

2 : 影響習性選擇權的因素 

 

————————— 

 

1. 引言 

1.1 辭彙 

1.1.1 在本單元內 

•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IRRBB)指認可機構的財

政狀況因銀行帳持倉受到不利的利率走勢影響而承

受的風險；以及 

• 「表外」指資產負債表外。 

1.2 背景 

1.2.1 認可機構的慣常業務，包括貸款、接受不同期限與利率的

存款，以及買入證券，都會引致其承受IRRBB。 

1.2.2 儘管銀行業務本身附帶一定程度的IRRBB，過度的IRRBB 

會對認可機構的盈利及資本充足程度構成重大威脅。因此，

認可機構應制定適當程序，以能適時及全面辨識、計量、

監察及管控IRRBB。 

1.3 範圍 

1.3.1 本單元主要論述IRRBB的管理與計量： 

• 提供有關有效的IRRBB管理程序的指引； 

• 目的是幫助認可機構評估其IRRBB管理是否足夠及

有效；以及 

• 說明金管局如何監察及監管認可機構的IRRBB水平

及IRRBB管理。 

1.3.2 如海外註冊認可機構的母集團並無在香港設有本地註冊認 

可機構，則該等海外註冊認可機構獲豁免遵守本地IRRBB

框架(以下稱為「獲豁免機構」)。然而，金管局可基於履

行其職能相關的任何理由，在給予一段合理通知期的情況

下，要求任何該等獲豁免機構實施本地IRRBB框架及符合

相應的申報標準。 

1.3.3 金管局預期獲豁免機構會按照其母集團所在司法管轄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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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BB標準及巴塞爾委員會標準，與其母集團共同管理其

IRRBB。 

1.3.4 如屬獲豁免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本地註冊認可機

構1，以及不獲豁免遵守本地IRRBB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

機構，本單元適用於其銀行帳及交易帳持倉。  

1.3.5 本單元應與IC-1 「風險管理架構」一併閱讀。該單元所載

有關一般風險管理的準則及穩健手法，亦適用於有效的

IRRBB管理。 

1.4 實施 

1.4.1 本經修訂單元將於2026年1月1日生效。 

2. IRRBB的來源 

2.1 摘要 

2.1.1 以下各分節說明認可機構面對的IRRBB的主要形式可分為

三大類： 

• 差距風險； 

• 息率基準風險；以及 

• 期權風險。 

2.1.2 差距風險及息率基準風險更是活躍於零售銀行業務的認可

機構面對的IRRBB風險承擔涉及的風險的主要來源。 

2.2 差距風險 

2.2.1 差距風險指因不同到期期限的票據的利率變動所產生的風

險。差距風險的程度視乎有關利率的期限結構的變動，是

否一致地出現在整個收益率曲線(平行風險)或不同期限各

有不同(非平行風險)。 

2.2.2 平行風險對銀行業務影響重大，部分認可機構可能會在資

產負債表內承受這類風險，作為改善盈利的策略之一。然

而，在利率波動時，這類風險可能影響認可機構的收入及

經濟價值。例如某認可機構若以一筆短期存款為一筆長期

定息貸款提供資金，一旦利率上升，其未來收入便有可能

減少。這是因為來自該筆貸款的現金流是固定的，但在該

筆短期存款到期後，再融資的利息支出會增加。 

 
1  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及低額豁免準則，以及與獲豁免的認可機構相關的規定，詳見《銀行業

(資本)規則》。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IC-1


 

 
 監管政策手冊 

IR-1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V.3 – 23.12.25 
 

5  

2.2.3 在收益率曲線形狀突然出現變動，對認可機構的收入或經

濟價值造成不利影響的情況下，就會產生非平行風險。舉

例來說，某認可機構以5年期政府債券短倉，對沖其持有

的10年期政府債券長倉，一旦收益率曲線變得較傾斜，即

使有關持倉已就平行移動作出對沖，其經濟價值也可能會

急跌。 

2.3 息率基準風險 

2.3.1 即使產生利息收入與利息支出的不同工具的重訂息率特性

相若，但兩者的利率變動的相關性並不完全，因而引起息

率基準風險。基於此等差異，到期期限或重訂息率頻密度

相近的資產、負債及表外工具之間的現金流及盈利差距會

出現變動。 

2.3.2 不同利率基準之間的結構性差異亦可能引致息率基準風險 

。舉例來說，某認可機構借出按揭貸款的息率可能與其借

入資金的息率不同，例如按最優惠貸款利率借出，但按香

港銀行同業拆息借入，而後者可能會上升，但前者則維持

不變。認可機構固然可選擇調高最優惠貸款利率，但實際

的加息空間卻可能要視乎其他銀行會否照樣加息而定。 

2.3.3 這種情況會因為被重訂息率的工具的盈利與支出的差距出

現變動，而對認可機構當前的淨息差生影響。此外，來自

此等工具的未來現金流亦會受到影響，繼而影響認可機構

的經濟價值。 

2.4 期權風險 

2.4.1 期權風險由利率期權衍生工具或認可機構的資產、負債及 

/ 或表外工具所包含具有選擇權的元素引起；此等利率期

權衍生工具或具有選擇權的元素讓認可機構或其客戶可更

改相關現金流的水平及時間。期權風險可按其特點進一步

區分為自動化期權風險及習性期權風險。 

2.4.2 自動化期權風險由交易所買賣及場外期權合約或標準金融

工具明確包含的期權所引起，而只要符合持有人的財務利

益，則幾乎可以肯定有關持有人必然會行使有關期權。 

2.4.3 習性期權風險由金融合約隱含或金融合約條款載明的靈活

性引起，指利率變動可能影響客戶的行為習慣。例如息差

擴濶時，認可機構可能發現定息貸款承諾的比例上升，反

之亦然。 

2.4.4 存款方面，客戶一般可提前提款。提前提款權相等於存款

的賣出期權。若利率上升，客戶存款的市值便下降，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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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此提走存款，改以較高利率存入同一間認可機構或

另一間認可機構。另一項附有習性選擇權的常見產品是無

期限存款；此類存款可隨時提取，無需作出通知，但實際

上其中部分存款會保留在有關認可機構(即核心存款)。 

2.5 信用利差風險 

2.5.1 上文列出的3種風險與IRRBB直接相關，而銀行帳信用利

差風險則是認可機構的利率風險管理架構需要監察及評估

的相關風險。信用利差風險指IRRBB或預期信用風險或突

然違責風險並未反映的具信用風險工具的任何類別資產 / 

負債利差風險。 

3. IRRBB的影響 

3.1 摘要 

3.1.1 如上文第 2 節所述，利率變動可能對認可機構的盈利及經

濟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認可機構的IRRBB風險承

擔必須從盈利及經濟價值這兩個獨立但互補的角度來評估。 

3.2 盈利角度 

3.2.1 在這個評估IRRBB的傳統方法中，分析重點是利率變動對

應計或匯報盈利的影響。盈利減少甚或虧損會影響認可機

構的資本充足水平及削弱市場對認可機構的信心，以致對

認可機構的財政穩定情況構成威脅。 

3.2.2 在盈利的各個組成部分中，最受關注的通常是淨利息收入，

即計及對沖活動後(例如藉衍生工具進行對沖)總利息收入

減總利息支出所得的差。淨利息收入備受關潼注，反映對

其對認可機構整體盈利的重要性，以及與利率變動的直接

關係。 

3.2.3 市場利率變動亦會對產生收費收入及其他非利息收入的銀

行業務造成影響。來自供款管理及資產證券化計劃等多種

業務的非利息收入，會對市場利率變動非常敏感。 

3.3 經濟價值角度 

3.3.1 市場利率變動會影響認可機構的資產、負債及表外持倉的

經濟價值。某種工具的經濟價值反映對按照市場利率折算

其預計淨現金流的現值的評估。由於利率變動會影響認可

機構的盈利，因此亦會影響該機構的淨值。 

3.3.2 經濟價值的角度正好反映這項敏感因素，因此與盈利角度

相比，能更全面顯示利率變動造成的長遠影響。相反，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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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角度較集中分析短期盈利的變動，因此可能無法準確反

映利率變動對認可機構整體狀況的影響。 

3.4 隱性虧損 

3.4.1 認可機構亦應注意過去的利率可能對其日後表現造成的影

響。非按市價計值的工具或會因過去的利率變動而出現隱

性收益或虧損。這些收益或虧損可能會在認可機構的盈利

中逐步反映。以一筆在利率偏低時訂立的長期定息貸款為

例，若其後在直至該筆貸款期滿前均以較高息的負債來提

供所需資金，便會出現隱性虧損。在該筆貸款獲全數清還

前，隱性虧損將會逐步實現。 

4. IRRBB的監管制度 

4.1 目標及程序 

4.1.1 金管局採取風險為本的監管模式，透過現場審查、非現場

審查及審慎監管會議對認可機構的IRRBB進行持續監管。

此舉目的是評估認可機構的IRRBB管理程序是否足夠及有

效，以及其風險承擔水平及趨勢；若為本地註冊認可機構 

，金管局亦會評估其資本是否足以應付其風險承擔數額。

有關金管局的風險為本監管制度詳情，見 SA-1 「風險為

本監管制度」。 

4.1.2 除非獲豁免遵守本地的IRRBB框架，否則認可機構須每季

提交「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申報表──MA(BS)12A」

(「IRRBB申報表」)，以申報最新及全面的IRRBB風險承

擔資料。金管局會根據此申報表，以盈利方法及經濟價值

方法評估認可機構的IRRBB水平(詳見下文第4.4及4.5分

節)。此申報表所收集的資料適當反映認可機構的業務組合

(包括表外項目)的到期期限及貨幣分布情況，以及息率基

準風險等其他相關因素。 

4.1.3 獲 豁 免 機 構 須 每 季 提 交 「 利 率 風 險 承 擔 申 報 表

──MA(BS)12」(「利率風險申報表」)，以申報最新的利

率風險承擔資料。 

4.1.4 獲豁免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本地註冊認可機構及

須遵守本地IRRBB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須在「IRRBB 

申報表」填報其交易帳及銀行帳內的總計利率風險承擔數

額。如有需要，金管局或會要求有重大交易持倉的個別海 

外註冊認可機構遵守額外申報規定，以區別其交易及非交

易活動，以便進行監察。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S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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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須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本地註冊認可機構，鑑於

其涉及利率風險的交易持倉會透過「資本充足比率申報表

―MA(BS)3」及「市場風險及信用估值調整風險申報表

―MA(BS)3A」予以監察，因此該等認可機構只須在 

「IRRBB申報表」 填報其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承擔。 

4.1.6 金管局將會與認可機構管理層商討，以確定認可機構的

IRRBB風險承擔的主要來源，並評估其計量系統是否能充

分識別及量化該等風險承擔。金管局亦會分析認可機構的

IRRBB管理程序的穩健程度及成效，以確保其執行手法符

合董事局通過的目標及風險承受限度。 

4.1.7 金管局在判斷認可機構是否具備適當的IRRBB管理系統 

時，會考慮其IRRBB風險承擔的性質及複雜程度，以及其

遵守IC-1「風險管理架構」及本單元所列標準與穩健手法

的情況。 

4.2 巴塞爾委員會的原則 

4.2.1 本單元所載就IRRBB採取的監管制度，是以巴塞爾銀行監

管委員會(「巴塞爾委員會」)於2016年4月發出的文件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所闡述的原則及執行手法為藍本 

。該等原則及執行手法已納入綜合巴塞爾框架第 SRP31 

及 SRP98 章。有關原則的詳情載於附件1。 

4.3 考慮因素 

4.3.1 金管局在評估認可機構的IRRBB管理與風險承擔安全及穩

健程度時，會考慮以下因素： 

• 認可機構的資產、負債及表外活動所引致的風險的

複雜程度及水平； 

• 董事局及高級管理層的監察是否足夠及有效； 

• 管理層對識別及管理IRRBB來源的知識及能力； 

• 對IRRBB計量值的內部確認是否適當，包括敏感度

測試及回溯測試，尤其在主要參數出現變化的情 

況； 

• 內部計量、監察及管理資訊系統是否適當； 

• 有關收入及資本虧損的風險限度及管控措施是否適

當及有效； 

• 認可機構的IRRBB壓力測試計劃的成效；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IC-1
https://www.bis.org/basel_framework/chapter/SRP/31.htm
https://www.bis.org/basel_framework/chapter/SRP/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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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可機構對利率風險管理程序的內部檢討及審核是

否適當； 

• 根據認可機構以往及預計的財務表現，評估其風險

管理手法及策略是否適當及有效； 

• 認可機構為管控IRRBB所採用的對沖策略是否有 

效；以及 

• 認可機構的IRRBB水平相對其盈利、資本及風險管

理系統是否恰當。 

4.3.2 下文第6至7節詳細論述以上各項。 

4.4 監察IRRBB (盈利分析法) 

4.4.1 對於並未獲豁免遵守本地  IRRBB 框架的認可機構

(「IRRBB申報機構」)，金管局根據季度IRRBB申報檢視

該等認可機構的IRRBB風險承擔的水平及趨勢。該申報表

收集以下資料： 

• 按不同時段及主要貨幣(即港元、美元及佔認可機構

資產負債表內所有貨幣計利率敏感持倉總額5%或

以上的其他外幣)分類的利率敏感資產、利率敏感負

債及利率敏感表外項目的重訂息率持倉； 

• 按不同重訂息率特性及參考利率將利率敏感資產及

負債細分為定息、浮息及管理息率項目2； 

• 住宅按揭貸款及存款的重訂息率持倉(兩者分別為 

認可機構利率敏感資產及負債的重要組成部分)； 

• 利率敏感資產及負債的加權平均收益與利息成本 

(兩者能提供更多資料，以便分析認可機構的淨利息

收入)； 

• 表外持倉的主要類別(如利率掉期、 跨貨幣掉期及

期權) ；及 

• 利率震盪情境對股權經濟價值(EVE) 及盈利的影 

響。 

4.4.2 IRRBB申報機構應按照填報指示，在「IRRBB申報表」填

 
2  定息項目指直至最後期限為止利率都是固定的資產及負債。浮息項目是指在其整個期限內都會

在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按照有關「參考利率」(如港元銀行同業拆息)的變動自動重訂息率，並包

括息率可由對手方酌情變更的項目。管理息率項目是指沒有固定重訂息率日期及息率可隨時由

申報機構酌情變更的可變息率項目(如按揭貸款及無期限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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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IRRBB。金管局可能會檢視這類認可機構釐定其組合內

利率持倉的習性期限的內部程序及假設。 

4.4.3 金管局會根據「IRRBB申報表」內所填報的重訂息率持 

倉，按照第5.4分節列載的兩個標準利率震盪情境(平行向

上及平行向下)，評估IRRBB申報機構的盈利在未來 12 個

月會受到的影響。金管局會按該等認可機構業務的性質及

複雜程度，特別留意其IRRBB風險承擔會導致盈利大幅倒

退的認可機構。 

4.4.4 由於息率基準風險是引致認可機構的IRRBB風險承擔的最

主要因素，金管局會根據「IRRBB申報表」列載的兩個假

設壓力情境，評估主要市場利率之間關係的變化對IRRBB 

申報機構的盈利的影響。該兩個假設為： 

• 除固定及管理息率(例如最優惠利率)外，利率敏感

資產的所有息率均面臨平行向上震盪；及 

• 利率敏感資產的管理息率面臨平行向下震盪，其他

息率則維持不變。 

同時假設有關變化分別維持1個月、3個月、6個月及12個

月。金管局會按IRRBB申報機構業務的性質及複雜程度， 

特別留意其息率基準風險會導致盈利大幅倒退的認可機 

構。 

4.4.5 若認可機構對差距風險或息率基準風險有重大風險承擔， 

金管局或會檢視認可機構的內部管理報告提供的資料，例

如期限 / 重訂息率差距、盈利及經濟價值模擬估計，以及

壓力測試結果。金管局亦會與認可機構管理層商討，評估

其管理該等風險承擔的策略及承受虧損風險的能力。視乎

每宗個案的情況而定，金管局或會在有需要時要求認可機

構鞏固其資本狀況或減低其IRRBB風險承擔(例如透過對

沖或重整現有持倉的結構等方法)。 

4.5 檢視資本充足程度(經濟價值分析法) 

4.5.1 資本對減低及承受利率變化造成虧損的風險具有重要作 

用。作為穩健管理的一環，認可機構應將其承受IRRBB水

平併入對資本充足程度的整體評估中。若認可機構日常業

務過程中會承受重大IRRBB，便應特別撥出適當數額的資

本以應付有關風險。 

4.5.2 金管局預期本地註冊認可機構會就IRRBB維持足夠資本， 

並制定本身的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具體而言，本地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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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認可機構應視乎評估IRRBB的資本充足程度作為其資本

充足評估程序的一部分(見CA-G-5 「監管審查程序」)， 

並計及以下各項： 

• IRRBB的內部規模與基準限度及有關限度是否已被

觸及； 

• 未平倉對沖持倉的成效及預期成本； 

• IRRBB計量對主要假設的敏感度； 

• 息率基準風險； 

• 不同貨幣的錯配持倉對經濟價值及盈利的影響； 

• 隱性虧損的影響； 

• 資本相對風險在綜合集團內的法律實體之間的分布

情況； 

• 相關風險的驅動因素；及 

• 風險可能會實現的情況。 

4.5.3 金管局會評估本地註冊認可機構是否有足夠資本應付其

IRRBB風險承擔水平，以及該等風險承擔可能對其未來財

務表現構成的風險。為方便監察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

IRRBB風險承擔及其資本充足程度，金管局指明 6 種利率

震盪情境，讓認可機構計量其於「 IRRBB 申報表」所填

報的IRRBB風險承擔3，以及運用標準框架計量該等震盪

對EVE的影響(見第5節)。4 

4.5.4 金管局會特別留意IRRBB風險承擔因運用6種標準利率震

盪之一導致其EVE跌幅大於其一級資本的15%的本地註冊

認可機構 (「偏離正常值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情況。 

4.5.5 若金管局認為某認可機構的IRRBB風險承擔水平相對其資

本而言偏高，金管局會與該認可機構的管理層商討。視乎

每宗個案的情況定，金管局可能會要求有關認可機構加強

其資本狀況或降低其IRRBB(例如透過對沖或重組現有持

倉等)。此外，有關認可機構亦可能須就其IRRBB風險承

擔符合額外申報規定。然而，若有關認可機能證明： (i) 其

偏離正常值的情況是因標準框架未能充分涵蓋其特殊的

 
3  IRRBB 申報機構於季末在「IRRBB 申報表」填報的風險承擔數額不應長期低於有關季度的風

險承擔平均值。 
4  獲豁免機構應依照MA(BS)12「利率風險申報表」的填報指示，申報利率風險承擔。該表包括

對認可機構的利率風險承擔應用200基點的平行利率震盪的模式，並計量該經濟價值影響。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CA-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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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BB狀況；及  (ii) 其內部模式能更有效反映其實際

IRRBB風險承擔，則或可無需採取任何行動。 

4.5.6 儘管海外註冊IRRBB申報機構無需遵守香港的資本充足制

度，金管局會運用標準利率震盪，從經濟價值的角度監察

該等機構的IRRBB。鑑於盈利分析法的限制，經濟價值分

析法能提供有關利率變動對認可機構整體狀況的影響的補

充資料 (見上文第 3.3.2 段)。 

4.5.7 金管局在監察標準利率震盪對海外註冊IRRBB申報機構的

經濟價值的影響時，會參考其總行的一級資本。然而，上

文第4.5.4段提述的15%基準並不適用。 

4.6 衡量內部制度是否適當的準則 

4.6.1 金管局會評估認可機構的IRRBB內部計量制度是否足以讓

其能以安全及穩健的方式管理風險。如屬本地註冊認可機

構，金管局亦會評估有關制度是否足以用作評估資本充足

程度5。 

4.6.2 認可機構的IRRBB管理制度應符合下文第7.3分節所載準

則。該制度應併作認可機構日常風險管理的一部分，在向

董事局、高級管理層及(如屬適當)個別的部門經理提交有

關IRRBB水平的報告時，亦應採用該制度所得的資料及數

據。該制度應能按盈利分析法及經濟價值分析法計量風險。 

4.6.3 若發現內部計量制度有不足之處，金管局會要求認可機構

改進制度，以符合有關標準。除非金管局信納認可機構的

計量制度足夠，否則可能會要求該機構增加提交報告的次

數、提供額外的資料，以及將風險水平維持在較審慎的限

度內。 

5. 計量IRRBB風險承擔的本地標準框架 

 本節僅適用於IRRBB申報機構；即對獲豁免機構並不適用。 

5.1 標準EVE風險計量值 

5.1.1 標準EVE風險計量值的計算涉及以下主要步驟： 

• 以某種貨幣 𝑐 及某時段𝑘 為例，在當前情況及6個 

利率震盪情境的每個情境下，按最早重訂息率日期

將現金流分類，列入不同時段，計算淨持倉

𝐶𝐹0,𝑐(𝑘) (及在利率震盪情境𝑖下的𝐶𝐹𝑖,𝑐(𝑘))(見第5.4 

分節)。名義本金額及票息現金流均應予以分類。應

 
5 惟認可機構須負責確保其資本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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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利率震盪情境下的淨持倉可能因附有選擇

權的現金流及無期限存款的分類方式而有所不同(見

第5.2及5.3分節)。 

• 就每個情境𝑖，按以下公式就某貨幣及時段計算對 

EVE( ∆𝐸𝑖,𝑐(𝑘))的影響： 

∆𝐸𝑖,𝑐(𝑘) = 𝐶𝐹0,𝑐(𝑘) ∙ exp (−𝑟0,𝑐(𝑘) ∙ 𝑡𝑘) − 𝐶𝐹𝑖,𝑐(𝑘) ∙ 

exp(−𝑟𝑖,𝑐(𝑘) ∙ 𝑡𝑘),  

其中𝑟0,𝑐(𝑘)代表當前無風險利率6(位於時段的中間

點)，𝑟𝑖,𝑐(𝑘)代表情境 𝑖 下的無風險利率(位於時段的

中間點)及𝑡𝑘代表每個時段 𝑘 (以年計)的中間點。 

• 計算每個情境 𝑖  下的利率期權風險計量值𝐾𝐴𝑂𝑖,𝑐， 

計算方法為利率期權7的當前淨值(𝑉𝐴𝑂0,𝑐)減利率震

盪情境下的利率期權淨值 (𝑉𝐴𝑂𝑖,𝑐 ) ，即𝐾𝐴𝑂𝑖,𝑐 =

𝑉𝐴𝑂0,𝑐 − 𝑉𝐴𝑂𝑖,𝑐 。利率震盪情境下的利率期權淨值

應以情境 𝑖 下的新收益率曲線計算，並假設隱含波

幅相對上升25%。 

• 按以下公式就某貨幣及情境計算在所有時段對EVE 

的影響：∆𝐸𝑖,𝑐 = 𝑚𝑎𝑥(0, ∑ ∆𝐸𝑖,𝑐(𝑘)𝑘 + 𝐾𝐴𝑂𝑖,𝑐) 

• 就所有適用貨幣作出上述計算。所有適用貨幣的合

計EVE風險計量值(∆𝐸)按6個利率震盪情境的最高

虧損計算： 

∆𝐸 = 𝑚𝑎𝑥
𝑖∈{1,2,…,6}

(∑ ∆𝐸𝑖,𝑐

𝑐

) 

5.1.2 現金流一般應按最早重訂息率日期分類，列入不同時段。

然而，附有選擇權的現金流(包括附有提前還款風險的零 

售定息貸款和附有提早贖回風險的零售定期存款，詳見第

5.2分節)，以及無期限存款(詳見第5.3分節)有不同的分類

方法。 

 

 

 

 
6
  舉例來說，可根據利率掉期曲線來釐定。 

7
  包括買入及沽出期權，並應按照 IRRBB 申報機構的專用期權計價模式估計。 



 

 
 監管政策手冊 

IR-1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V.3 – 23.12.25 
 

14  

5.2 附有選擇權的現金流分類 

5.2.1 附有提前還款風險的零售定息貸款 

• 附有提前還款風險的定息貸款是不能向借款人收取

提前款的全部經濟成本，或只可向借款人收取高於

一定水平提前還款額的有關經濟成本的定息貸款產

品。 

• 本節僅適用於零售定息貸款。零售貸款指授予符合

《銀行業(資本)規則》第64(2)條所載準則的客戶的

貸款。附有提前還款風險的非零售定息貸款應視為

附有隱性利率期權的持倉。 

• 認可機構應運用本身的估計值釐定在現行利率期限

結構下某組合𝑝 (由以某貨幣𝑐計價並附有提前還款

風險的同類貸款產品組成)的基本有條件提前還款率

𝐶𝑃𝑅0,𝑐,𝑝8。因此，在利率震盪情境𝑖下的有條件提前

還款率(CPR)按以下公式計算： 

𝐶𝑃𝑅𝑖,𝑐,𝑝 = 𝑚𝑖𝑛
 

(1, 𝛾𝑖 ∙ 𝐶𝑃𝑅0,𝑐,𝑝) 

其中𝐶𝑃𝑅0,𝑐,𝑝指(固定)基本CPR，𝛾𝑖  為下表所載情 

境𝑖的倍數： 

情境編號 (𝑖) 利率震盪情境 𝛾𝑖 (情境倍數) 

1 平行向上 0.8 

2 平行向下 1.2 

3 較傾斜 0.8 

4 較橫向 1.2 

5 短期利率上升 0.8 

6 短期利率下跌 1.2 

 

• 定息貸款的提前還款可細分為就提前還款作出調整

的預設付款及無補償提前還款。列入時段𝑘 的現金

流按以下公式計算： 

𝐶𝐹𝑖,𝑐,𝑝(𝑘) = 𝐶𝐹𝑖,𝑐,𝑆(𝑘) + 𝐶𝑃𝑅𝑖,𝑐,𝑝 ∙ 𝑁𝑂𝑖,𝑐,𝑝(𝑘 − 1) 

 
8  基本𝐶𝑃𝑅可能會在貸款有限期內有所變動。在這情況下，以 𝐶𝑃𝑅0,𝑐,𝑝(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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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𝐶𝐹𝑖,𝑐,𝑆(𝑘)代表預定利息支付9及本金付還， 

𝑁𝑂𝑖,𝑐,𝑝(𝑘 − 1)代表於上一個時段結束時的名義貸款

餘額10。認可機構應就每個貸款組合及每種適用貨

幣作出上述計算，以得出每個時段的合計持倉。 

5.2.2 附有提早贖回風險的零售定期存款 

• 附有提早贖回風險的定期存款是客戶可酌情決定提

前提取的定期存款。在符合以下條件的情況下，定

期存款才可視為標準定息存款，並按其合約到期日

列入有關時段： 

o 存款人並無提取存款的法定權利；或 

o 提前提款須繳付罰款，有關款額至少能彌補由

提款日至合約到期日之間的利息損失，以及違

反合約的經濟成本11。 

若兩項條件都未能符合，存款人持有提款選擇權， 

定期存款被視為附有提早贖回風險。 

• 本節僅適用於附有提早贖回風險的零售定期存款。

零售存款指由個人存入銀行的存款。小企業客戶(定

義見《銀行業(流動性)規則》12第39條)的存款亦可

視作零售存款。法定實體、獨資經營企業或合夥企

業的存款應分類為非零售存款。附有提前贖回風險

的非零售存款應視為附有隱性利率期權的持倉。 

• 就某種貨幣 𝑐 的定期存款的每個同類組合 𝑝 而言， 

認可機構必須釐定基本定期存款贖回比率𝑇𝐷𝑅𝑅0,𝑐,𝑝 

，並運用該比率將名義重訂息率現金流分類。預期

會被提前贖回的定期款應列入隔夜時段(𝑘 = 1) 。 

• 在情境𝑖下時段𝑘的定期存款贖回比率按以下公式以

純量𝑢𝑖 乘𝑇𝐷𝑅𝑅0,𝑐,𝑝
得出： 

𝑇𝐷𝑅𝑅𝑖,𝑐,𝑝 = 𝑚𝑖𝑛
 

(1, 𝑢𝑖 ∙ 𝑇𝐷𝑅𝑅0,𝑐,𝑝) 

 

 

 
9  預定利息支付僅應在申報包括現金流在內的淨持倉時予以計入。 
10  為簡便起見，假設並無年度提前還款限額。若認可機構設有無補償提前還款限額，則此限額適用。 
11  違反合約的經濟成本是認可機構因提早贖回而引致的額外資金成本，並假設認可機構按當前利率或

在有關利率震盪情境下的利率取得定期資金，以支持原有定期存款的剩餘期限。 
12  就本《監管政策手冊》單元而言，此定義適用於第 1 類及第 2 類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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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純量𝑢𝑖的值載於下表。 

情境編號 (𝑖) 利率震盪情境 𝑢𝑖 (情境倍數) 

1 平行向上 1.2 

2 平行向下 0.8 

3 較傾斜 0.8 

4 較橫向 1.2 

5 短期利率上升 1.2 

6 短期利率下跌 0.8 

• 在利率震盪情境 𝑖 下預期會被提早提取的名義重訂

息率現金流按以下公式計算： 

𝐶𝐹𝑖,𝑐,𝑝(1) = 𝑇𝐷0,𝑐,𝑝 ∙ 𝑇𝐷𝑅𝑅𝑖,𝑐,𝑝 

其中𝑇𝐷0,𝑐,𝑝指組合𝑝內的定期存款餘額。認可機構

應就每個存款組合及每種適用貨幣作出上述計算， 

以得出每個時段的合計持倉。 

5.3 無期限存款 

5.3.1 無期限存款分類 

• IRRBB申報機構可選擇按可調整利率的最早日期將

無期限存款列入適當時段，或運用下述方法估計其

習性期限。 

• 認可機構應首先將無期限存款分為零售及非零售類

別。就零售存款而言，若該帳戶會定期進行交易(例

如定期記入薪金)或有關存款為不計息，則視有關零

售存款由交易帳戶持有。其他零售存款則視為由非

交易帳戶持有。 

• 估計習性期限的認可機構應首先識別穩定無期限存

款，即根據觀察過去10年的數額變化而得出維持未

提取的概率屬於高的無期限存款。13接着，認可機

構應從穩定無期限存款中識別核心存款，即儘管利

 
13
  如認可機構相關歷史數據不足10年但至少達到7年，應告知監管機構並使用全部歷史數據為無

期限存款建模。如認可機構相關歷史數據不足7年，但有意使用相關數據識別核心存款，應事

先向監管尋求批准。此外，認可機構應向監管機構提出其對無期限存款建模的額外審慎緩衝措

施。兩種情形下，認可機構都應持續收集相關數據，以達到至少10年的歷史數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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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環境出現重大變動，亦不會重訂息率的穩定無期

限存款。所有其他無期限存款均為非核心存款。認

可機構須按此由兩個步驟組成的程序，估計每個無

限期存款類別的核心存款水平，惟須以下表所載上

限為限： 

 

核心存款佔無限期

存款總額比例上限

(%) 

核心存款平均期

限上限 (年) 

零售 / 交易 90 5 

零售 / 非交易 70 4.5 

非零售 50 4 

• 無限期存款最終應列入適當時段。非核心存款應被

視為隔夜存款，因此應列入隔夜時段。核心存款應

按其平均習性期限分類，而平均習性期限應由認可

機構按適當程序決定，並須以上表所列上限為限。 

5.4 標準利率震盪情境 

5.4.1 就利率震盪情境𝑖  、貨幣𝑐  及時段𝑘  的無風險利率變動
∆𝑟𝑖,𝑐(𝑘)按以下公式計算(𝑅̅ 的值見下表)： 

(i) 平行向上震盪： 

∆𝑟1,𝑐(𝑘) = 𝑅̅𝑝𝑎𝑟𝑎𝑙𝑙𝑒𝑙,𝑐 

(ii) 平行向下震盪： 

∆𝑟2,𝑐(𝑘) = −𝑅̅𝑝𝑎𝑟𝑎𝑙𝑙𝑒𝑙,𝑐 

(iii) 較傾斜震盪： 

∆𝑟3,𝑐(𝑘) = 

−0.65 ∙ 𝑅̅𝑠ℎ𝑜𝑟𝑡,𝑐 ∙ 𝑒
−𝑡𝑘

4 + 0.9 ∙ 𝑅̅𝑙𝑜𝑛𝑔,𝑐 ∙ (1 − 𝑒
−𝑡𝑘

4 ) 

(iv) 較橫向震盪： 

∆𝑟4,𝑐(𝑘) = 

0.8 ∙ 𝑅̅𝑠ℎ𝑜𝑟𝑡,𝑐 ∙ 𝑒
−𝑡𝑘

4 − 0.6 ∙ 𝑅̅𝑙𝑜𝑛𝑔,𝑐 ∙ (1 − 𝑒
−𝑡𝑘

4 ) 

(v) 短期利率上升震盪： 

∆𝑟5,𝑐(𝑘) = 𝑅̅𝑠ℎ𝑜𝑟𝑡,𝑐 ∙ 𝑒
−𝑡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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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短期利率下跌震盪： 

∆𝑟6,𝑐(𝑘) = −𝑅̅𝑠ℎ𝑜𝑟𝑡,𝑐 ∙ 𝑒
−𝑡𝑘

4  

5.4.2 震盪後最終利率(以−2%為下限)按以下公式計算14： 

𝑟𝑖,𝑐(𝑘) = 𝑚𝑎𝑥
 

(𝑟0,𝑐(𝑘) + ∆𝑟𝑖,𝑐(𝑘), −2%) 

 

利率震盪的特定規模 (𝑅̅𝑠ℎ𝑜𝑐𝑘𝑡𝑦𝑝𝑒,𝑐,基點) 

 ARS AUD BRL CAD CHF CNH CNY EUR GBP HKD IDR 

平行 400 350 400 200 175 225 225 225 275 225 400 

短期 500 425 500 275 250 300 300 350 425 375 500 

長期 300 300 300 175 200 150 150 200 250 200 300 

            

 INR JPY KRW MXN RUB SAR SEK SGD TRY USD ZAR 

平行 325 100 225 400 400 275 275 175 400 200 325 

短期 475 100 350 500 500 375 425 250 500 300 500 

長期 225 100 225 200 300 250 200 225 300 225 300 

5.4.3 澳門元的利率震盪規模與港元的相同。至於其他所有並未

提及的貨幣，平行、短期及長期的無風險利率適用的利率

震盪規模分別為400基點、500基點及300基點。 

5.4.4 上表會根據巴塞委員會提供的最新參數不時更新。 

6. 認可機構本身進行監察 

6.1 董事局及高級管理層的責任 

6.1.1 認可機構的董事局及高級管理層有責任監察IRRBB管理框

架，以及認可機構的IRRBB風險取向(應從對經濟價值及

盈利兩者的風險的角度說明)。認可機構必須實施與其風險

取向一致的政策限度。有關事局及高級管理層的風險管理

責任詳情，見 CG-1 「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企業管治」及

IC-1 「風險管理架構」。上述兩個單元所載的規定及具體

做法多數普遍適用。 

 
14  如認可機構計及息差，震盪後最終利率按以下公式計算── 

 資產適用：𝑟𝑖,𝑐
𝑖𝑛𝑐𝑙.𝑠𝑝𝑟𝑒𝑎𝑑,𝑎𝑠𝑠𝑒𝑡𝑠

(𝑘) = (𝑟𝑖,𝑐(𝑘) + 𝑎𝑠𝑠𝑒𝑡 𝑠𝑝𝑟𝑒𝑎𝑑)，及 

 負債適用：𝑟𝑖,𝑐
𝑖𝑛𝑐𝑙.𝑠𝑝𝑟𝑒𝑎𝑑,𝑙𝑖𝑎𝑏𝑖𝑙𝑖𝑡𝑖𝑒𝑠

(𝑘) = 𝑚𝑎𝑥
 

(𝑟𝑖,𝑐(𝑘) − 𝑙𝑖𝑎𝑏𝑖𝑙𝑖𝑡𝑦 𝑠𝑝𝑟𝑒𝑎𝑑, −2%)， 

 其中 𝑟𝑖,𝑐(𝑘) 的定義見第 5.4.2 段。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CG-1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IC-1


 

 
 監管政策手冊 

IR-1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V.3 – 23.12.25 
 

19  

6.2 資產及負債管理委員會 

6.2.1 董事局可指派資產及負債委員會(通常由高級職員組成的專

責委員會)負責監察及管理IRRBB。規模較大或較複雜的

認可機構應設立這類委員會，負責設計及執行利率風險管

理的工作。資產及負債委員會的成員應包括對負責建立及

管理持倉的部門有清晰權限的人員。董事局應確保認可機

構的組成架構有助資產及負債委員會履行責任。 

6.2.2 資產及負債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載於 CG-1 「本地註

冊認可機構的企業管治」。 

6.3 獨立的風險管理 

6.3.1 董事局或高級管理層應指派具備適當經驗及專業知識的個

人或部門負責管理IRRBB。負責人員應充分了解整個認可

機構所面對的各類IRRBB。 

6.3.2 風險管理程序的主要元素應有適當的職責劃分，以避免潛

在利益衝突。例如IRRBB的水平是按某項交易如何根據當

前市場利率評估而定出。這類評估一般是由認可機構的風

險管理或操作部門進行，實際交易則由承受風險部門或前

線辦事處進行。這種安排是要確保對交易進行獨立風險評

估。 

7. 風險管理政策、程序及管控 

7.1 涵蓋範圍 

7.1.1 不論選用哪種方法，認可機構的IRRBB管理程序都應清楚

訂明，並與其業務性質及複雜程度相符。 

7.1.2 政策、程序及限度(如定息交易、使用利率掉期等的限度) 

應有明文規定，並經仔細研究不同類別貸款所涉及的

IRRBB後定出，再由適當級別的管理層成員批核及檢討

(至少每年一次)。政策及程序應說明有關IRRBB管理層決

定的轉授權力、職責分配及問責安排，並應清楚界定認可

工具、對沖策略及承受風險機會。 

7.1.3 認可機構的管理資訊制度應能提供有關IRRBB的準確、具

參考價值及適時的資料。此點非常重要，有助高級管理層

及(如屬適當)個別部門經理充分掌握實際情況，以及遵守

董事局的政策。 

7.1.4 認可機構的IRRBB管理政策及程序應包含 IC-1 「風險管

理架構」所載的一般準則及以下各分節所述有關IRRBB的

特定準則。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CG-1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spm/current/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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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新服務及策略 

7.2.1 認可機構應識別新服務及業務本身附帶的利率風險，並確

保已遵循適當的程序及管控措施才推出或從事該等新服務

及業務。舉例而言，某認可機構本來專以最優惠貸款利率

為基礎提供按揭貸款，但其後又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為基

礎提供有息率上限的按揭貸款，該機構便應留意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的波幅及隱性期權特性。 

7.2.2 若認可機構推出的產品或服務，會方便首重搜尋最佳利率

的客戶的話，該機構便可能會承受額外的利率風險。電子

銀行服務是該等服務的一個例子。這種情況促使認可機構

需要迅速回應不斷轉變的市況，並確保定價策略已計入適

當幅度的息差，以能承受額外的利率風險。 

7.2.3 認可機構應考慮透過對沖(如使用掉期或其他衍生工具)平

衡現金流及管理新服務或策略所引起的利率風險。主要的

對沖或風險管理計劃應事先獲董事局或專責委員會(如資產

及負債委員會)通過。 

7.3 風險計量、監察及管控 

7.3.1 認可機構應設立可涵蓋引致 IRRBB的所有重要成因的

IRRBB計量制度。有關制度應按照認可機構業務的範圍及

複雜程度，就利率變化對盈利或經濟價值的影響作出有意

義及準確的評估，並應及時標示過度的風險承擔，不得耽

延。 

7.3.2 計量制度應： 

• 評估認可機構的各類資產、負債及表外持倉引起的

所有重大IRRBB。若並非就所有業務運用相同的計

量制度及管理方法，應向管理層提供各類產品及業

務線的IRRBB的綜合分析； 

• 採用公認的財務模式及風險計量方法，而非倚賴單

一個風險計量值； 

• 掌握關於當前持倉準確及適時的數據(有關利率、到

期期限、重訂息率、隱性期權及其他詳情)15。數據

輸入應盡可能自動化，以減少行政失誤； 

• 以文件記錄所依據的假設、參數及限制。假設的重

大修訂應以文件記錄及有充分理據支持，並經高級

 
15  對相關數據作出的任何人手調整應以文件清楚記錄，明確交代調整的性質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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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批准。計量制度亦應具備充分的靈活性，能

併入監管機構對認可機構的內部風險參數估計施加

的限制； 

• 涵蓋IRRBB的所有主要來源(例如差距風險、息率

基準風險及期權風險)。儘管認可機構應適當處理所

有持倉，但對集中度最高的環節及規模最大的持倉

的評估應特別徹底，可能對認可機構的整體狀況有

重大影響的工具(即使集中度並不高)及附有重大隱

性或明確期權的工具，亦應特別徹底評估；以及 

• 評估對不同貨幣的風險承擔(須符合下文第7.3.6段

所述)。 

7.3.3 從盈利及經濟價值角度計量IRRBB風險承擔的方法，從簡

至繁有：簡單的計算方法、根據當前持倉進行的靜態模擬

法，以至非常複雜的動態模式法。認可機構至少應能運用

標準IRRBB風險承擔計量架構(見第5節)。若現金流列入不

同時段(例如為進行期差分析)，所用準則應保持一致，以

使不同時期的風險數字能作有意義的比較。 

7.3.4 若認可機構的風險狀況複雜，便應運用較精密的IRRBB計

量方法，例如以模擬為本的方法。模擬模式所用的假設有

時會對衡量某變量在模擬結果的變化中有多大影響構成困

難。因此，認可機構有必要額外進行深入分析或其他模擬

模式以補足模擬模式，從而找出現有資產負債表所附帶的

每個變量的風險。 

7.3.5 認可機構在評估其IRRBB風險承擔時，應就工具的實際到

期期限或重訂息率習性如何因習性期權特性而可能與工具

的合約期限有所不同作出判斷及假設。所用的習性假設在

概念上應穩健及合理，並與過往的經驗一致(見附件2有關

可能的考慮因素清單)。該等假設應經過嚴格測試，並與認

可機構的業務策略相符。認可機構應以文件記錄最重大的

假設，董事局或有關委員會應清楚明白有關假設，並應定期予

以檢討(至少每年一次)。 

7.3.6 若認可機構有不同貨幣的持倉，需要計量其對每種貨幣的

IRRBB的風險承擔。由於每種貨幣的收益率曲線各有不同 

，認可機構可獨立計量對每種貨幣的IRRBB的風險承擔。

有重大多種貨幣風險承擔的認可機構如具備所須技術及精

密程度，並假設若干貨幣的利率有某程度的相關性， 則可

決定計量於該等貨幣的合計風險承擔。該等認可機構應定

期檢討有關假設是否仍然有效，並評估若證實該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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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所構成潛在風險承擔。 

7.3.7 認可機構應定期(至少每半年一次)向董事局或有關委員會

匯報在相關程度總和(按綜合程度及貨幣)的IRRBB計量結

果及對沖策略。有關報告至少應包括以下各項： 

• 認可機構的合計IRRBB風險承擔概要及重點指出影

響IRRBB水平及方向的資產、負債、現金流及策略

的闡釋說明； 

• 顯示認可機構遵從政策與限度的報告； 

• 如無期限存款特性及定息貸款提前還款等的主要假

設； 

• 壓力測試結果，包括對主要假設及參數的敏感度評

估，以及對市況變化的敏感度評估，並特別參考按

市價計值可能出現重大變動的組合；以及 

• 對IRRBB政策、程序及計量制度是否適當的檢討概

要，包括內部及外聘核數師及 / 或其他同等外聘方

(如顧問)的任何檢討結果。 

7.4 壓力測試 

7.4.1 認可機構應計量在市場受壓的情況下(包括當主要假設不再

適用時)可能出現的虧損，並在制定及檢討其IRRBB政策

及限度與其資本充足評估程序時考慮有關結果。 

7.4.2 認可機構的IRRBB壓力測試架構應與其性質、規模及複雜

程度，以及業務活動與整體風險狀況相稱。有關架構應有

清楚界定的目標、妥善記錄的假設及穩健的方法，並應顧

及認可機構內的專家的意見。 

7.4.3 認可機構的IRRBB管理制度應能按貨幣計算多種情境(包

括第5.4分節列載的6個標準利率震盪情境16 )，以及按照其

資本充足評估程序為應對認可機構的風險狀況而由內部挑

選的利率震盪情境對經濟價值及盈利的影響。可選用的壓

力情境包括： 

• 如上世紀90年代末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等歷史情境； 

• 主要市場利率的關係出現變動(即息率基準風險)， 

例如(i)定期及儲蓄存款利率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急

升而最優惠利率不變，以及(ii)最優惠利率下跌而定

 
16  認可機構只須計算兩個標準利率震盪情境 (平行向上及行向下)對盈利的影響(見第 4.4.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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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儲蓄存款利率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不變17； 

• 個別時段的利率出現相對不同水平的變化(即非平行

差距風險)； 

• 主要金融市場的流通性出現變動或市場利率的波幅

出現變化；以及 

• 主要業務假設及參數(如港元及美元利率之間的相關

性)出現變動。尤其變動就流通量低的工具及合約到

期期限不確定的工具所用的假設將有助理解認可機

構的風險情況。 

7.4.4 在制定利率震盪情境時，認可機構應考慮以下各項： 

• 有關情境應屬嚴峻及可能發生，且涵蓋範圍應廣泛，

以識別平行及非平行差距、息率基準及期權風險； 

• 應特別關注存在集中情況的工具或市場； 

• 認可機構應評估IRRBB與其他風險(如信用風險及

流動性風險)可能產生的互動關係； 

• 認可機構應評估取代於預測期間內到期的持倉的新

資產或負債的息差出現不利變動時對其淨利息收入

的影響； 

• 若認可機構有重大期權風險，應包括能反映該等期

權被行使的情境。舉例來說，若認可機構有附帶出

售上限或下限的產品，應包括評估若該等上限或下

限移至價內時風險持倉會如何變動的情境。認可機

構亦應制定利率假設，以計量利率波幅的變動引致

的IRRBB風險承擔； 

• 認可機構應在建立利率震盪情境時，指明將會被併

入的利率期限結構及收益率曲線之間的息率基準關

係； 

• 認可機構應估計由管理層治理或管理的利率會如何

變動； 

• 認可機構應考慮減低不利的IRRBB風險承擔或將不

利的IRRBB風險承擔平倉所需時間，以及為調整風

險狀況而承受會計虧損的能力及意願； 

• 具前瞻性的情境應併入組合成分變化、新產品、新

 
17  IRRBB 申報表已併入此等有關息率基準風險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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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資訊及新風險；以及 

• 認可機構應進行質量及數量上的逆向壓力測試，以

識別主要不穩定因素。 

7.5 限度 

7.5.1 認可機構應訂立及執行操作限度及其他營運手法，以維持

風險承擔在符合其內部策及IRRBB計量方法的水平內。有

關限度應由董事局或相關委員會(如資產及負債委員會)批

准。 

7.5.2 尤其認可機構應設定以定息融資支持的浮息風險承擔及以

浮息融資支持的定息風險承擔的限度，以限制IRRBB。就

浮息貸款而言，若貸款與資金來源並非以完全相同的市場

利率(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為基準，認可機構應設定所承

擔的息率基準風險限度。 

7.5.3 有關限度應與認可機構的IRRBB基本計量方法相符，並應

針對匯報盈利及資本充足程度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可能受到

的影響而設定。至於盈利，認可機構應考慮設定在特定利

率情境下在淨收入及淨利息收入方面的盈利波幅限度，以

量化其IRRBB風險承擔中由非利息收入引起的部分。 

7.5.4 有關限度應與認可機構的性質、規模、複雜程度及資本充

足程度，以及其計量及管理風險的能力相稱。視乎認可機

構的業務活動及業務模式的性質，認可機構亦可就個別業

務部門、組合、工具類別或特定工具定出次級限度。若認

可機構對差距風險、息率基準風險或附有明確或隱性期權 

的持倉有重大風險承擔，應就該等風險設定適合的風險承 

受水平。 

7.5.5 有關IRRBB的限度應與明確的市場利率及 / 或期限結構變

化情境(如在指定範圍內上升或下跌或形狀出現變化)相 

關。該等情境或變化應構成真正的壓力情況，並應參考以

往的利率波幅及就認可機構的IRRBB持倉平倉、重組或進

行對沖所需的時間制定。該等情境或變化亦可反映從利率

的基本統計分布(如承受風險盈利或承受風險經濟價值方法)

得出的計量值。有關情境應涵蓋IRRBB的所有可能來源，

如差距、息率基準及期權風險，而並非僅涵蓋利率的平行

移動或其他簡單情境。 

7.5.6 認可機構應有制度確保就超越或有很大可能超越其所定限

度的持倉迅速知會管理層，並盡快上報，不得耽延。認可

機構應有清晰政策列明會通知哪些人、通知方法及因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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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況採取的行動。 

7.6 內部管控及獨立審計 

7.6.1 認可機構應對IRRBB有足夠的內部管控措施，作為整體內

部管控制度的不可或缺部分。該等管控措施的成效應由內

部或外聘審計師等獨立方定期評估。 

7.6.2 認可機構應定期檢討其IRRBB的風險管理程序，以確保其

穩健、準確及合理。若認可機構的風險狀況及計量制度較

複雜，其內部模式或計算方法應由獨立內部或外部評審人

員審計或確認。認可機構應向金管局提供獨立評審人員編

製的報告。 

7.6.3 該等獨立檢討應考慮的因素包括 IRRBB管理的質素及
IRRBB的規模，例如： 

• 各種產品的數量及價格敏感度； 

• 盈利及經濟價值受各種形式的IRRBB(如差距、息

率基準及期權風險)影響的程度； 

• 遵從既定政策與程序的情況及上報超越限度情況的

程序；以及 

• 可能影響管控措施成效的任何重大變動 (包括市 

況、人手、科技及遵從風險承擔限度涉及的架構的

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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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巴塞爾的IRRBB管理原則 

1.1 背景 

1.1.1 巴塞爾委員會於2004年7月發出《管理及監管利率風險的

原則》，載述監管當局對銀行在識別、計量、監察及管控

IRRBB方面的預期及監管當局就此的監管方法。於2016年

4月，巴塞爾委員會發出《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標準， 

載明適用於銀行的經修訂IRRBB原則如下。該等標準已納

入綜合巴塞爾框架。 

1.2 適用於銀行的原則 

1.2.1 IRRBB對所有銀行而言均屬重要風險，必須具體辨識、計

量、監察及管控。此外，銀行應監察及評估銀行帳內的信

用利差風險。 

1.2.2 每間銀行的管治組織負責監察該行的IRRBB管理架構及對

IRRBB的風險取向。IRRBB的監察及管理工作可由管治組

織轉授予高級管理層、個人專家或資產及負債管理委員會

(以至其代表)。銀行必須制定適當的IRRBB管理架構，包

括對有關制度進行定期獨立檢討及成效評估。 

1.2.3 銀行對IRRBB的風險取向應從對經濟價值與盈利兩者的風

險的角度闡明。銀行必須實施政策限度，力求維持與風險

取向一致的IRRBB風險承擔。 

1.2.4 IRRBB的計量應根據一系列廣泛而合適的利率震盪及壓力

情境，並以經濟價值與盈利為本的計量值結果為基礎。 

1.2.5 在計量IRRBB時，主要習性假設應充分地被理解，在概念

上穩健，並以文件記錄。這些假設應經嚴格測試，並與銀

行業務策略相符。 

1.2.6 IRRBB計量制度及模式應基於準確數據，並有適當文件記

錄、測試及管控，確保計算準確。用作計量IRRBB的模式

應該全面，並設有模式風險管理的管治程序，包括獨立於

開發程序的確認職能。 

1.2.7 IRRBB計量結果及對沖策略應以相應程度總和(以綜合程

度及貨幣劃分)向管治組織或其代表定期匯報。 

1.2.8 關於IRRBB風險承擔水平及IRRBB計量與管控方法的資訊，

必須定期向公眾披露。 

1.2.9 IRRBB的資本充足程度必須被具體視作獲管治組織批准的

「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的一部分，並與銀行IRRBB風

險取向相符。 

https://www.bis.org/publ/bcbs108.htm
https://www.bis.org/publ/bcbs108.htm
https://www.bis.org/publ/bcbs108.htm
https://www.bis.org/press/p1604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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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影響習性選擇權的因素 

 

承受提前還款 

風險的定息貸 

款 

貸款額、貸款額與價值比率、借款人特點、合約利率、已供 

款時間、地理位置、原訂及剩餘期限，以及歷史因素。 

其他宏觀經濟變數， 例如股市指數、失業率、國內 / 本地生產總

值、通脹及住屋價格指數。 

定息貸款承諾 借款人特點、地理位置( 包括競爭環境及本地溢價慣例、交叉產

品反映客戶與認可機構的關係、承諾剩餘期限、已供款時 

間及剩餘期限。 

承受提早贖回

風險的定期存

款 

存款額、存款人特點、資金渠道( 例如直接或非直接存款)、合約

利率、季節性因素、地理位置、競爭環境、剩餘期限及歷 

史因素。 

其他宏觀經濟變數，  例如股市指數、失業率、國內  / 本地生 

產總值、通脹及住屋價格指數。 

無期限存款 產品利率對市場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當前利率水平、認可機 

構所報利率與市場利率的差距、來自其他公司的競爭、認可 

機構的地理位置、客戶基礎人口及其他相關特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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